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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潘一德先生的通知，潘一德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的信心，于2015年7月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1、增持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潘一德先生。 

2、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增持人 职务 
增持数

量（股） 
增持日期 

增持前

持股数

（股） 

增持后

持股数

（股） 

增持后占总股

本的比例（%） 

潘一德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30,000 2015年7月8日 0 30,000 0.0176% 

3、增持目的 

根据证监发[2015]51号《关于上海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股票等方式稳定股价。 

潘一德先生认为：公司股价近期大幅波动，使得公司目前股票市值不能完全

反映公司价值，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识，决定增持本公司股份。   

4、增持方式 ：二级市场买入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根据证监发[2015]51号《关于上海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10

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

司股票且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的，不适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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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证监公司字〔2007〕56

号）第十三条的规定。 

2、潘一德先生自愿承诺：本次股份增持将在增持股票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公司将继续关注潘一德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